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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班审查会议  

筹备委员会  

第一届组织会议  

2007 年 8 月 27 日至 31 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项目 4、5、6、7、8、9 和 10 

 

安排工作：通过筹备委员会议事规则和其他组织事项  

德班审查会议的目标  

通过德班审查会议议事规则  

德班审查会议的相关模式  

国际、区域和国家各级的筹备会议和活动  

提交筹备委员会和德班审查会议的报告、研究报告和其他文件以及人权机构和机

制提供的材料  

筹备委员会实质性会议的工作安排和日期，拟订筹备进程的具体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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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草案  

筹备委员会候任主席团的提案和筹备委员会候任主席的提案1 

 

 

                                                 
1 本文件含有德班审查会议筹备委员会候任主席团议定的决定草案和候任主席的提案，

拟提交筹备委员会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本文件目的是方便筹备委员会拟于 2007 年 8 月 27 日至

31日在日内瓦举行的组织会议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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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草案 1 

筹备委员会议事规则  

 筹备委员会决定，在适用的限度内，采用大会议事规则第十三节作为筹备委员

会的议事规则。  

决定草案 2 

德班审查会议议事规则(主席的提案) 

 筹备委员会决定，建议在适用的限度内，采用“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

外心理和相关的不容忍现象世界会议”的议事规则作为德班审查会议的临时议事

规则。2 

决定草案 3 

筹备委员会会议的参加、咨商、观察事宜  

 对于非政府组织参加筹备委员会会议之事，筹备委员会决定采用下列标准和做

法：  

(a)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96 年 7 月 26 日第 1996/31 号决议确立的机制和

人权委员会遵循的做法应是非政府组织参加、咨商和资格认可方面的

框架，同时将确保非政府组织作出最有效的贡献；  

(b) 将根据理事会 1996 年 7 月 26 日第 1996/31 号决议，邀请在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具有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全面参加筹备委员会的各届会

议；  

(c) 对于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不具有咨商地位但获准参加反对种族主义、

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的不容忍现象世界会议的非政府组织：  

                                                 
2 见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的不容忍现象世界会议通过的议事规则

（A/CONF.1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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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秘书处将向会员国印发不具有咨商地位但获准参加世界会议及

其后续机制的非政府组织的订正名单；  

(二) 将邀请这一类非政府组织全面参加筹备委员会各届会议，除非

会员国在收到附有上述非政府组织名单的普通照会后在 14 天之

内提出意见。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确立的标准程序将适

用；  

(三) 一旦某一国政府就非政府组织的资格认可事宜提出问题，筹备

委员会将按照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所确立的标准程序作出

最后决定；  

(d) 对于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不具有咨商地位且未获准参加反对种族主

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的不容忍现象世界会议及其后续机制

的非政府组织：  

(一) 首次对这方面工作感兴趣并希望参加筹备委员会会议的非政府组

织应按照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所确立的标准向秘书处提出申

请；  

(二) 秘书处将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网站上公布与非政府

组织参加会议有关的程序和表格；  

(三) 秘书处将继续审查收到的所有申请，确保它们符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规定的要求；  

(四) 对于根据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57 段(a)或(b)取消或停止其

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秘书处应在发给所有会员国的名单中

增加取消或停止原因的资料，包括作出决定的日期；  

(五) 秘书处应定期向会员国印发收到的申请的订正清单。会员国可在

收到清单后 14 天内对清单中的任何申请提出评论。会员国的评

论应发给有关非政府组织，后者应有机会作出答复；  

(六) 秘书处如果按照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并根据收到的资料认为

非政府组织具备专长并且其活动与筹备委员会的工作有关，则

应建议筹备委员会认可该组织参加。如果秘书处建议不予认

可，则应告知筹备委员会不予认可的理由；  



   A/CONF.211/PC.1/L.2 
   page 5 
 
 

(七) 如果有会员国对某非政府组织的与会资格提出疑问，将由筹备委

员会根据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规定的标准程序，对这类情况

作出最后决定；  

(e) 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95 年 7 月 25 日第 1995/32 号决议获得认可

的土著人民代表，如果表示愿意参加，则应获准参加筹备委员会会

议。对于愿意参加的其他土著人民代表，可按照理事会第 1996/31 号

决议规定的标准程序予以认可；  

(f) 国家人权机构参加筹备委员会会议应遵循人权委员会已商定的安排和

做法，包括遵循 2005 年 4 月 20 日第 2005/74 号决议，同时确保这些

机构作出最有效的贡献；  

(g) 筹备委员会会议也其他观察员开放，例如：  

(一) 获长期邀请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届会和工作的实体；  

(二) 获长期邀请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届会和工作的政府间组织；  

(三) 专门机构；  

(四) 区域委员会的准成员；  

(五) 联合国机关、机构、方案和有关机制，包括人权机构和机制。  

决定草案 4 

筹备委员会实质性会议的日期(主席的提案) 

 筹备委员会决定其第一届实质性会议将于 2008 年 4 月 21 日至 5 月 2 日在日内

瓦举行，其第二届实质性会议将于 2008 年 10 月 6 日至 17 日举行。(尚有待联合国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确认上述日期不会与大会第三委员会的日期冲突) 

决定草案 5 

德班审查会议的日期  

 筹备委员会决定德班审查会议在 2009 年上半年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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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草案 6 

与会级别  

 筹备委员会决定，审查会议的与会级别应保持在可能的最高级别上。  

决定草案 7 

提交筹备委员会和德班审查会议的报告、  

研究报告和其他文件(主席的提案) 

 为了审查执行《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所取得的进展，包括同当代种族主义之

害做斗争的进一步行动、倡议和实际办法，筹备委员会决定：  

(a) 请各国政府、联合国系统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有关机构、区域组织、

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当代形式的种族主义、

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的不容忍现象特别报告员、宗教或信仰自

由特别报告员、跟踪《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执行情况的五名独立知

名专家、五位补充国际标准专家、有效执行《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

政府间工作组、非洲后裔专家工作组以及其他有关人权机制向筹备委

员会提供协助，开展审查工作，并通过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

处提交建议，以此作为对审查会议的贡献。  

(b) 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为了便利审查进程，协助主席团成

员起草一个调查表，在筹备委员会组织会议之后立即发给上文所列的

各个利益相关者。  

(c) 设立一个闭会期间不限名额政府间工作组 3审查书面来文并向筹备委

员会第一届实质性会议提交一份报告。为了便利这一工作，高级专员

办事处将把收到的答复编写成第一份汇编，然后将此文件提交闭会期

                                                 
3 关于闭会期间不限名额政府间工作组，筹备委员会拟决定它将是否提出下列建议：(a) 

设立一个新的工作组；或(b)将这一任务交给有效执行《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政府间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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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不限名额政府间工作组审查。闭会期间不限名额政府间工作组将向

筹备委员会第一届实质性会议提交报告。  

(d) 请高级专员办事处协调这些研究和报告，并确保这些文件及时完成并

提交闭会期间工作组。  

决定草案 8 

国际、区域及国家筹备行动  

 筹备委员会决定吁请各国和各区域组织举行国际、区域和国家会议或采取其他

主动行动，为德班审查会议开展筹备工作，并请各国及各区域组织通过联合国人

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将此类活动产生的相关讨论结果的报告提交筹备委员

会。  

决定草案 9 

德班审查会议秘书长  

 筹备委员会决定请联合国秘书长指定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为德班审查会议

的秘书长，高级专员将以此身份负责审查会议的筹备。  

决定草案 10 

资金来源(主席的提案) 

 筹备委员会决定：  

(a) 请联合国秘书长为筹备德班审查会议提供必要的资源并考虑为区域筹

备会议的举行提供必要的财政和技术援助；  

(b) 请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为了德班审查会议而重新振兴自愿基金。这一自

愿基金将负责经常预算范围以外的与筹备德班审查会议有关的费用，

包括闭会期间工作组的需要、国家人权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特别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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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国家的人权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以及人权条约机构和专题特别程

序代表的与会费用；  

(c) 吁请所有国家政府、国际组织、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私人部门和个

人为信托基金慷慨捐款，为此，请秘书长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采取措施鼓励捐款；  

(d) 要求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在资金和技术上协助各国及各区域组织

为筹备德班审查会议而举行国际、区域和国家会议或采取其他主动行

动，包括在专家一级的行动；还敦促联合国各机构和专门机构尤其是

联合国各区域经济委员会在与联合国高级专员协调之下，为上述筹备

活动提供财政和技术援助，并强调这种援助应得到自愿捐款的补充；  

(e) 建议大会呼吁预算外资源的捐款，用于资助最不发达国家的代表参加

筹备进程，包括筹备委员会第一和第二届实质性会议、有关区域筹备

会议以及德班审查会议。  

决定草案 11 

德班审查会议的目标(主席的提案) 

 筹备委员会为确定德班审查会议的目标，决定审议大会 2006 年 12 月 19 日第

61/149 号决议第 33 段，在该段里，大会决定在 2009 年就《德班宣言和行动纲

领》的执行情况召开一次审查会议；并审议人权理事会 2006 年 12 月 8 日第 3/2 号

决议第 6 段，在该段里，理事会决定，德班审查会议将侧重于讨论《德班宣言和

行动纲领》的执行情况，包括同当代一切种族主义之害做斗争的进一步行动、倡

议和实际办法。筹备委员会还将考虑到人权理事会第 3/2 号决议第 5 段，在该段里

理事会重申，德班审查会议将以《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为根据并予以完全的遵

守，将不会对该文件里包含的现有协议重新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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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草案 12 

筹备委员会和德班审查会议的地点  

 筹备委员会决定：  

(a) 筹备委员会会议地点是日内瓦；  

(b) 德班审查会议的地点将由筹备委员会以后决定。  

决定草案 13 

通过筹备委员会第一届实质性会议临时议程草案  

 筹备委员会决定通过第一届实质性会议的议程。议程包含下列项目：  

1. 会议开幕。  

2. 通过议程。  

3. 安排工作。  

4. 提交德班审查会议的临时议程。  

5. 国际、区域和国家各级的筹备会议和活动的报告。  

6. 提交筹备委员会和德班审查会议的报告、研究报告和其他文件以及人

权机构和机制提供的材料。  

7. 德班审查会议结果文件草稿。  

8. 德班审查会议的工作安排和其他事项。  

9. 通过筹备委员会的报告。  

决定草案 14 

筹备委员会实质性会议的工作安排和筹备进程具体计划的拟订  

 筹备委员会决定今后两年的工作将采用灵活的时间表，时间表将考虑到工作议

程相互冲突的可能以及委员会委员在时间安排上的其他困难，应最有利于筹备委

员会的工作。(见附件中的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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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德班审查会议筹备进程时间表主要要点  

(a)  筹备委员会第一届组织会议(2007 年 8 月) 

 确定德班审查会议的目标  

 秘书处根据决定草案介绍所涉方案预算问题  

 设立一个闭会期间不限名额政府间工作组(见决定草案 7) 

 筹备委员会第一阶段闭会期间会议(2007 年 9 月至 2008 年 4 月) 

秘书处与主席团一起在第一届组织会议之后立即起草一个调查表 (见决定草案

7(c)) 

发出调查表(11 月初，在 2008 年 1 月之前收回答复) 

秘书处把收到的书面来文编写成第一份汇编，提交闭会期间不限名额政府间工

作组  

可能举行的区域会议(2008 年 1 月至 3 月) 

闭会期间不限名额政府间工作组第一届会议审查书面来文，并向筹备委员会第

一届实质性会议提交报告(2008 年 2 月) 

(b)  筹备委员会第一届实质性会议(2008 年 4 月至 5 月) 

 筹备委员会第二阶段闭会期间会议(2008 年 5 月至 9 月) 

 可能举行的区域会议(2009 年 6 月至 9 月) 

 闭会期间不限名额政府间工作组第二届会议就审查会议结果文件草稿开始工作  

(c)  筹备委员会第二届实质性会议(2008 年 10 月) 

 讨论结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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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筹备委员会第三阶段闭会期间会议(2008 年 10 月至 2009 年 1 月/5 月) 

 就审查会议结果文件草稿继续谈判  

(d)  德班审查会议(2009 年上半年举行) 

 最后敲定并通过结果文件。  

 

 

--  --  --  --  -- 


